
  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條例對政府的適用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解釋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
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第 3 條擬設定的約束力。  

背景  

2 .   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66 條，除非法例明文
訂定，或由於必然含意顯示“國家”須受約束，否則任何法例對“國

家”均不具約束力。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訂明：“除第 2 1 ( 2 ) ( c )及 (4 )
條、第 5 部及附表 2 第 22 條外，本條例就郵政署署長所經辦的匯款
服務而適用於政府。”第 3 條的法律效力在於使政府在郵政署署長所
經辦的匯款服務方面受到約束。  

理據  

3 .  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在二零零八年對香港進行的

相互評核中明確指出，郵政署所經營的匯款服務不受打擊洗錢監管規

限，香港應對此情況加以檢討。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之一，正是要解

決上述問題。鑑於郵政署的匯款服務在本質上與經營匯款業務的商營

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類 似 ， 我 們 建 議 ， 郵 政 署 應 與 其 商 營 競 爭 對 手 一

樣，須就其匯款服務遵守相同的規定。  

4 .  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都 沒 有 從 事 任 何 須 受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規 限 的 活

動，故為求清晰起見，第 3 條訂明《條例草案》只就郵政署所提供的
匯款服務而適用於政府。由於郵政署不具法人資格，該條例訂明對郵

政署署長具約束力。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的釋義，郵政署署長包括郵政

署署長、郵政署副署長和郵政署助理署長，與《郵政署條例》 (第 98
章 )的釋義一致。  

例外  

5 .   除第 2 1 ( 2 ) ( c )及 ( 4 )條、第 5 部及附表 2 第 22 條外，《條例
草案》的所有條文將適用於郵政署的匯款服務，上述條文不適用於郵

政署的匯款服務的原因如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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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1 ( 2 ) ( c )及 (4 )條：監管罰款和就未有採取糾正行動的按日罰款  

6 .   《條例草案》第 21 條賦權有關當局對違反《條例草案》附
表 2 所載述打擊洗錢規定的金融機構施加監管罰則，即公開譴責、飭
令採取糾正行動和施加監管罰款。公開譴責及飭令採取糾正行動這兩

項監管罰則將適用於郵政署署長，但個人監管罰款和按日罰款則不宜

適用於真誠地執行職務的個別公務員。鑑於郵政署署長及郵政署人員

已受適用於政府僱員的紀律處分機制規管，如他們違反和不遵守《條

例草案》的規定，政府會按照既定機制施加適當處分。  

第 5 部：金錢服務經營者發牌制度  

7 .   郵政署和香港海關 (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發牌當局 )同屬政府部
門 。 郵 政 署 署 長 身 為 公 務 員 ， 已 受 操 守 審 查 制 度 和 紀 律 處 分 機 制 規

管，其為“適當人選”這點一般而言應當並無疑問。此外，由一個政

府部門向另一政府部門發牌的情況，也甚為罕見，因此，郵政署署長

可獲豁免，無須按《條例草案》第 5 部的發牌規定領取牌照。  

附表 2 第 22 條：責任擴及在香港以外的分行及附屬公司  

8 .   附表 2 第 22 條訂明，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金融機構須確保
其海外分行及附屬公司設有程序，確保其遵守與根據附表 2 施加的相
類似規定，以及在不能實行該等程序時，通知有關當局並採取增補措

施以減低風險。郵政署的運作及經營不涉及任何香港以外的分行及附

屬公司，因此，這條文不適用於郵政署署長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  


